
110年度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管理維護評鑑

報名簡章
一、 宗旨

文化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九十八條及文化資

產獎勵補助辦法，以評鑑獎勵方式輔導鼓勵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之管理維護，特辦理評鑑獎勵。

二、 報名期間

簡章公告日起至110年 1月 22日。

三、 報名方式

(一)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管理維護成果優良者，得由其

管理機關（構）、管理人自行報名，或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文化局（處）推薦報名，參與評鑑。但古蹟、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管理維護計畫尚未報主管機關備查者，其報

名不予受理。

(二) 報名應檢附之文件及資料

1、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管理維護優良個案自薦(推薦)表。

2、 經主管機關備查之管理維護計畫書。

3、 日常保養、定期維修或再利用等事項，並輔以建築物外觀

或內部照片說明。

4、 最新日常檢測紀錄（如主體檢測、保養、防災、防盜、防

蟲等）。

5、 取得古蹟管理維護辦法第 17條規定之古蹟管理維護人員教

育訓練結業證明文件（無則免附）。

6、 其他相關成果資料（如開放參觀計畫、經營管理計畫、建

物利用計畫或社區發展計畫，無則免附）。

7、 注意事項：

（1）自薦(推薦)表個案基本資料欄位中有關預算年度，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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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評鑑最近 2 年內編列之金額填寫。（例如，參加

110 年度之獎勵評鑑者，欄位中之預算以 108 年-109 年

度編列之金額填寫）。

（2）上開文件請裝訂成冊一式10份，並請將電子檔案寄至

ch0206@boch.gov.tw (標題：110 年度古蹟歷史建築紀

念建築管理維護評鑑報名資料)。

(三) 報名請應檢附之文件及資料於報名截止日前掛號郵寄（以

郵戳為憑）文化部文化資產局（40247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

段 362號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古蹟聚落組），並於信封上註

明「報名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管理維護評鑑」。

四、 獎勵項目及方式

(一) 經評鑑得獎者，頒贈文化資產管理維護優良獎座一座，其

名額由評鑑小組決定之。

(二) 以管理機關（構）、管理人之代表人員一人為原則，邀請

出國進行文化資產交流學習。

1、出國交流學習之時間及地點：由本部文化資產局規劃配合

機 

關年度出國計畫辦理。

2、每一得獎者以管理機關（構）、管理人之代表人員一人為

原

則邀請出國進行文化資產交流學習，並以實際參與管理維

護工作者為優先，由得獎者自行協調後提供名單。

3、出國交流學習所需之經費由本部文化資產局支應（機票、

住

宿、團體保險、團體用餐、參訪課程共乘之交通費…等）

此外個人所衍生之費用（如自由行之花費）則自行負擔。

4、出國交流學習計畫內容將於評鑑獎勵得獎名單公告後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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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5、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及有效防

疫，

本部文化資產局得視疫情評估是否辦理出國交流學習。

(三) 函請公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管理維護得獎管理機

關（構）敘獎有功人員。

(四) 私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管理維護得獎者，其次一

年度向本部文化資產局所提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

經費補助申請，依相關法令規定從優核給。

(五) 函請推薦單位敘獎相關人員。

(六) 為傳承與推廣文化資產管理維護優良之維護經驗、營運模

式以及具特殊價值之處，經評鑑初審入選者，另頒給獎狀

規劃舉辦成果展覽及編印專輯出版。

五、 評分基準

(一) 初審：

1、 管理維護概況（20%）。

2、 管理維護組織及運作情形（15%）。

3、 日常保養及定期維修情形（15%）。

4、 使用或再利用經營管理情形（15%）。

5、 防盜、防災及保險設備設施或措施（10%）。

6、 緊急應變計畫（10%）。

7、 自籌財源以及其他經費挹注情形（10%）。

8、 其他有關管理維護相關事項（5%）。

(二) 複審：

1、建物及周圍環境維護現況：包括建築本體維護狀況、周遭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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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維護狀況等（20%）。

2、防災、防盜、保險計畫執行情形：包括日常管理維護及緊

急

應變任務編組情形、防災防盜計畫落實、災害保險辦理情

形、管理維護人員教育訓練參與情形（30%）。

3、日常保養之落實：包括定期檢測及檔案紀錄落實狀況、定

期

保養與維修情況（20%）。

4、維護經費使用情形：自籌或自行編列預算情形、其他經費

挹

注情形（10%）。

5、再利用經營管理情形（10%）。

6、對於文化資產價值之彰顯（10%）。

六、 其他

(一) 報名檢附之文件資料，無論得獎與否，概不退件，重要文

件請自行留存。

(二) 不得以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報名參與評鑑。

(三) 擔保報名檢送資料及文件，均無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或違

反法律規定之情事。

(四) 其為報名資料及文件之著作財產權人者，應同意於初審入

選後授權本部及本部再授權之第三人，永久無償於國內外

將入選、得獎之古蹟、歷史建築或紀念建築管理維護資料

及其報名文件所載內容推廣使用，不受時間、次數之限制

其非著作財產權人者，應同意於初審入選後協助取得各著

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本部及本部再授權之第三人為前開利用

之同意書。

(五) 前款所稱推廣使用，指於評鑑獎勵活動（包括但不限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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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入選名單複審實地勘（訪）查、出國交流學習計畫

編印專輯、文化資產管理維護優良推廣與展覽）中重製、

散布、改作、編輯、公開展示、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

開傳輸入選、得獎之古蹟、歷史建築或紀念建築管理維護

資料及其報名文件全部或部分內容。

(六) 本簡章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由本部解釋之。

七、 附表

附表一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管理維護優良個案自薦(推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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